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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华顿（下称“卖方”）一般销售条件 
 
适用性：卖方的所有销售仅受如下条件约束，即使这些条件与买方的一

般购买条件或买方发出的任何其它文件中的条件相反。 除非在卖方明确

书面同意的范围内，任何买方该类文件上有冲突的和额外的条款、条件

都应视为已经被删除且对双方均不具约束力。 
 
订单确认书：在卖方以书面或其选择的任何电子方式对买方的订单进行

确认前，买方的订单不应对卖方具有约束力。订单确认书上标明的价格

应被视为买方和卖方同意的价格。 若为多批次交货或预期交货，则采用

卖方在任何时候所修订的价格。 
 
付款：买方应按照订单确认书上说明的条款支付货款，或者在订单确认

书上就付款条件没有说明的情况下则应在开具发票日起 30 天内支付无

折扣的净价。 如果买方在任何一批货的货款到期时未能全额付款，则卖

方保留暂停交货或要求买方提供任何令卖方满意的担保的权利。 如果逾

期付款，则卖方将向买方收取逾期付款利息，该利息为所有逾期金额的

1.5%每月或法律所允许的最高金额中较低的金额。 所有付款的支付将

排除抵销或反诉。 
 
交付条款：卖方应根据订单确认书上规定的交付地点交付货物。 如果订

单上没有指示交付地点，则应在工厂交货（《201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

释通则》）。 
 
交付日期：卖方应进最大努力在订单确认书上规定的时间交付货物。 如
果订单上没有指示交付时间，则应在卖方认为合理的时间交付货物。 
 
保证：卖方保证，货物应与于装运日有效的卖方标准规格一致，或与同

买方一致同意的规格（如有）一致。 此外，卖方保证，据其了解该货物

并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 卖方不承认所有其它有关货物单独使用

或与其它材料一起使用的明确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出于任何目

的所做出的有关适宜性或适销性的任何暗示的保证。 
 
索赔：买方应在收到货物后十个工作日内对货物与规格和/或样品的一致

性进行检查。  买方做出的所有索赔，包括但不限于对声称的缺陷、损

坏和短缺的索赔，必须在买方收到货物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卖方提出且卖方收到此索赔要求。同时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理解，

在买方已转售货物或货物已经过任何形式的加工或处理后向卖方提出的

所有索赔都是无效的。 尽管有前述规定，明显的运输损坏应在收到货物

时向承运人及卖方提出。对于有关即使对货物进行精确的检查也在上述

期限内发现不了的缺陷的索赔，买方必须在发现此类缺陷后的十个工作

日内向卖方提交书面索赔要求并且卖方收到此索赔要求并且在任何情况

下此类索赔不得晚于买方收到货物后九十天提交。 买方未能在上述指定

的且适用的期限内发出任何索赔通知，则应视为买方绝对且无条件放弃

此等索赔要求。 如果货物的缺陷得到恰当的证实，卖方应自行决定自费

替换或修理此类缺陷货物，或者退还买方相应已支付的货款。 
 
责任：卖方的责任应明确地限于遭索赔的某些数量的货物的购买价格。 
在任何情况下，卖方对由买方或任何第三方遭受的特殊的、偶然的、间

接的或相因而生的的损害（包括但不限于利润和收入等的损失）均不承

担责任。 如果法律条款强制规定，则卖方对于因其重大过失或故意行为

导致的、经恰当证实的损害的责任不应受到限制。 
 
信息：卖方可以向买方提供有关在买方产品中使用香精和/或香料的相关

信息。  在此情况下，买方确认卖方决不对买方使用卖方产品负责。 买
方承认卖方无法预料到卖方产品被使用的所有情形，因此买方同意自行

试验以确定卖方产品用于买方目的的安全性和适合性。  卖方对其提供

的任何信息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且买方同意赔偿卖方遭受的、

因买方产品导致的或与买方产品有关的任何和所有损失、开销（包括但

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和索赔并使卖方免于受到损失。 
 
保密：卖方向买方提供的所有信息及材料（包括货物或其样品）均为保

密信息，买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其关联公司除外）披露。 
 
禁止分析：买方不得出于任何的目的直接或间接地对货物（或货物的样

品）的化学构成或结构进行任何的分析，或对货物（或货物的样品）进

行任何的复制。 
 

对履行的免责：卖方对由于以下其无法控制的情形导致其逾期履行或不

履行不承担责任，这些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不可抗力、火灾、水灾、爆

炸、暴动、战争、恐怖主义、航海危险、劳工问题、机器损坏、政府行

动或禁令、合理成本的原料或能源短缺，和/或交通阻塞。 
 
遵守法律：买方同意其有责任遵守与其从卖方处订购的货物相关的一切

可适用的法律和法规。 
 
其它条款：卖方或买方未行使其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权利不应视为卖方

或买方放弃其在其它任何情况下的任何权利。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在可适用的法律下有效且生效的方式解释此一般

销售条件的每一条款。 任何具有管辖权的法庭将这些一般销售条件中的

一个或多个部分或条款宣布为无法执行的决定不应使一般销售条件整体

失效，该法庭裁决的生效应尽量限于被视为无法执行的部分或条款的范

围内。 
 
转让：未经卖方事前书面同意，买方不得转让其权利或委派他方代为履

行本一般销售条件下的义务。 
 
英语版本：如英语版本和任何翻译版本有冲突，应优先适用本一般销售

条件的英语版本。 
 
适用法律和管辖权：买方从卖方处进行的所有购买行为应适用卖方注册

营业场所所在地的法律并依据此法律进行解释且排除适用任何冲突法规

则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因买方购买货物导致的或与此

有关的任何争端应提交至卖方注册营业场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庭，但

是这并不影响卖方在买方的注册营业场所所在地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 


